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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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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孙继平、彭霞、卫修君、于励民、田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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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并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AQ 6210—2007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

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使用的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及其产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87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 3836．1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 o)

GB 3836．2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2部分：隔爆型⋯d’(eqv IEC 60079—1)

GB 3836 3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3部分：增安型⋯e’(eqv IEC 60079—7)

GB 3836．4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i”(eqv IEC 60079—4)

GB／T 1011l利用随机数骰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

AQ 6201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MT 209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MT／T 286煤矿通信、自动化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和管理办法

MT／T 772一1998煤矿监控系统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MT／T 899煤矿用信息传输装置

MT／T 1004煤矿安全生产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 1005矿用分站

MT／T 1007矿用信息传输接口

MT／T 1008煤矿安全生产监控系统软件通用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underground personnel in a coal mine

监测井下人员位置，具有携卡人员出／人井时刻、重点区域出／人时刻、限制区域出／人时刻、工作时

间、井下和重点区域人员数量、井下人员活动路线等监测、显示、打印、储存、查询、报警、管理等功能。

3．2

识别卡identification card

由下井人员携带，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当进入位置监测分站的识别范围时，将用于人员识

别的数据发送给分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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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位置监测分站location monitoring substation

通过无线方式读取识别卡内用于人员识别的信息，并发送至地面传输接口。

3．4

传输接口transmission interface

接收分站发送的信号，并送主机处理；接收主机信号，并送相应分站；控制分站的发送与接收，多路

复用信号的调制与解凋，并具有系统自检等功能。

3．5

主机host

主要用来接收监测信号、报警判别、数据统计及处理、磁盘存储、显示、声光报警、人机对话、控制打

印输出、与管理网络联接等。

3．6

并发识别数量concurr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携卡人员以最大位移速度同时通过识别区时，系统能正确识别的最大数量。

3．7

漏读率misreading rate

携卡人员以最大位移速度和最大并发数量通过识别区时，系统漏读和误读的最大数量与通过识别

区的识别卡总数的比值。

3．8

工作异常人员the absentees

未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的人员。

3．9

识别区域identifiable area

系统能正确识别识别卡的无线覆盖区域。

3．10

重点区域key area

采区、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等重要区域。

3．11

限制区域forbidden area

盲巷、采空区等不允许人员进入的区域。

3．12

最大位移速度maximum velocity

识别卡能被系统正确识别所允许的最大移动速度。

4产品分类

4．1型号

产品型号应符合MT／T 286的规定。

4．2分类

4．2．1按工作原理分类：

a)场强式；

b)射频标签式}

c)其他。

4．2．2按信号传输方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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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向；

1))半双工；

c)全双工。

4．2．3按识别卡结构分类：

a) 帽卡；

b)胸卡；

c)腰卡；

d)其他。

4．2．4按系统结构分类：

a)独立式；

b) 与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一体；

c) 与煤矿井下移动通信系统一体；

d)其他。

4．2．5按识别卡供电方式分类：

a)无源；

b)有源。

4．2．6按识别卡的工作频率分类：

a)特高频(300 M～3 GHz)；

b)超高频(3(；～30 GHz)；

c)其他。

4．2．7按功能分类：

a)非连续监测式；

b)连续监测式；

c)其他。

5技术耍求

5．1 一般要求

5．1．1 系统及其软件、识别卡、分站、传输接口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符合MT 209、MT／T 1004、

MT／T 1005、MT／T 1007、MT／T 1008、AQ 6201等标准的有关规定，系统中的其他设备应符合国家及

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文件制造和成套。

5．1．2中心站及人井电缆的人井口处应具有防雷措施。

5．1．3帽卡式识别卡应通过国家有关部fJ的检测，并出具对人身健康无害的报告。

5．2环境条件

5．2．1 系统中用于机房、调度室的设备，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环境温度：15～30。C；

b)相对湿度：40％～70％；

c)温度变化率：小于10℃／h，且不得结露；

d) 大气压力：80～106 kPa；

e)GB／T 2887规定的尘埃、照明、噪声、电磁场干扰和接地条件。

5．2．2除有关标准另有规定外，系统中用于煤矿井下的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环境温度：0～40。C；

b)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c)大气压力：80～106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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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爆炸性气体混合物，但无显著振动和冲击、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

5．3供电电源

5．3．1地面设备交流电源：

a) 额定电压：380 v／zzo V，允许偏差一10％～+10％；

b)谐波：不大于5％；

c)频率：50 Hz，允许偏差士5％。

5．3．2井下设备交流电源：

a)额定电压：127 V／380 V／660 v／1 140 V，允许偏差：

1)专用于井底车场、主运输巷：一20％～+10 oA；

2) 其他井下产品：一25％～+10％。

b)谐波：不大于10％。

c)频率：50 Hz，允许偏差±5％。

5．4系统组成

系统一般由主机、传输接口、分站、识别卡、电源箱、电缆、接线盒、避雷器和其他必要设备组成。

5．5主要功能

5．5．1监测

5．5．1．1 系统应具有携卡人员出／人井时刻、出／入重点区域时刻、出／人限制区域时刻等监测功能。

5．5．1．2系统应具有识别携卡人员出／人巷道分支方向等功能。

5．5．1．3系统应能对乘坐电机车等各种运输工具的携卡人员进行准确识别。

5．5．1．4系统应能识别多个同时进入识别区域的识别卡。

5．5．1．5系统应具有识别卡工作是否正常和每位下井人员携带l张卡唯一性检测功能。

5．5．2管理

5．5．2．1系统应具有携卡人员下井总数及人员、出／人井时刻、下井工作时间等显示、打印、查询等功

能，并具有超时人员总数及人员、超员人员总数及人员报警、显示、打印、查询等功能。

5．5．2．2系统应具有携卡人员出／入重点区域总数及人员、出／人重点区域时刻、工作时间等显示、打

印、查询等功能，并具有超时人员总数及人员、超员人员总数及人员报警、显示、打印、查询等功能。

5．5．2．3系统应具有携卡人员出／入限制区域总数及人员、出／人限制区域时刻、滞留时间等显示、打

印、查询、报警等功能。

5．5．2．4系统应具有特种作业人员等下井、进入重点区域总数及人员、出／入时刻、工作时间显示、打

印、查询等功能，具有工作异常人员总数及人员、出／入时刻及工作时间等显示、打印、查询、报警等功能。

5．5．2．5系统应具有携卡人员下井活动路线显示、打印、查询、异常报警等功能。

5．5．2．6系统应具有携卡人员卡号、姓名、身份证号、出生年月、职务或工种、所在区队班组、主要工作

地点、每月下井次数、下并时间、每天下井情况等显示、打印、查询等功能。

5．5．2．7系统应具有按部门、地域、时间、分站、人员等分类查询、显示、打印等功能。

5．5．3存储和查询

5．5．3．1系统应具有存储功能，存储内容包括：

a)出／入井时刻；

b) 出／人重点区域时刻；

c) 出／入限制区域时刻；

d) 进入分站识别区域时刻；

e) 出／人巷道分支时刻及方向；

f)超员总数、起止时刻及人员；

g) 超时人员总数、起止时刻及人员；



AQ 6210—2007

h) 工作异常人员总数、起止时刻及人员；

i) 卡号、姓名、身份证号、出生年月、职务或工种、所在区队班组、主要工作地点等。

5．5．3．2系统应具有查询功能。查询类别如下：

a)按人员查询；

b)按时间查询；

c)按地域查询；

d)按识别区查询；

e)按超时报警查询；

f)按超员报警查询；

g)按限制区域报警查询；

h) 按工作异常报警查询；

i)按人员分类查询；

j)按部门查询；

k)按工种查询等。

5．5．3．3系统应具有防止修改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等存储内容(参数设置及页面编辑除外)功能。

5．5．3．4系统应具有数据备份功能。

5．5．3．5分站应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当系统通信中断时，分站存储识别卡卡号和时刻；系统通信正常

时，上传至中心站。

5．5．4显示

5．5．4．1 系统应具有汉字显示和提示功能。

5．5．4．2系统应具有列表显示功能。显示内容包括：下井人员总数及人员、重点区域人员总数及人员、

超时报警人员总数及人员，超员报警人员总数及人员，限制区域报警人员总数及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工

作异常报警总数及人员等。

5．5．4．3系统应具有模拟动画显示功能。显示内容包括：巷道布置模拟图、人员位置及姓名、超时报

警、超员报管、进入限制区域报警、特种作业人员工作异常报警等。应具有漫游、总图加局部放大、分页

显示等方式。

5．5．4．4系统应具有系统设备布置图显示功能。显示内容包括：分站、电源箱、传输接13和电缆等设备

的设备名称、相对位置和运行状态等。若系统庞大一屏容纳不了，可漫游、分页或总图加局部放大。

5．5．5打印

系统应具有汉字报表、初始化参数召唤打印功能(定时打印功能可选)。打印内容包括：下井人员总

数及人员、重点区域人员总数及人员、超时报警人员总数及人员，超员报警人员总数及人员，限制区域报

警人员总数及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工作异常报警总数及人员，领导干部每月下井总数及时问统计等。

5．5．6人机对话

5．5．6．1系统应具有人机对话功能，以便于系统生成、参数修改、功能调用、图形编辑等。

5．5．6．2系统应具有操作权限管理功能，对参数设置等必须使用密码操作，并具有操作记录。

5．5．6．3在任何显示模式下，均可直接进人所选的列表显示、模拟图显示、打印、参数设置、页面编辑、

查询等方式。

5．5．7自诊断

系统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当系统中分站、传输接口等设备发生故障时，报警并记录故障时间和故障

设备，以供查询及打印。

5．5．8双机切换

系统主机应具有双机切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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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备用电源

系统应具有备用电源。

5．5．10网络通信

系统应具有网络接口，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各级主管部门。

5．5．11其他

5．5 11．1系统应具有软件自监视功能。

5．5．11．2系统应具有软件容错功能。

5．5．11．3系统应具有实时多任务功能，对参数传输、处理、存储和显示等能周期地循环运行而不中断。

5．6主要技术指标

5．6．1最大位移速度

最大位移速度不得小于5 m／S。

5．6．2并发识别数量

并发识别数量不得小于80。

5．6．3漏读率

漏读率不得大于10。

5．6．4最大传输距离

最大传输距离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识别卡与分站之间的无线传输距离不小于10 m；

b)分站至传输接口之间最大传输距离应不小于10 km；分站至传输接口之间可串人可靠的中继

器(或类似产品)，但所串的中继器(或类似产品)最多不超过2台。

5．6．5最大监控容量

最大监控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系统允许接人的分站数量宜在8、16、32、64、128中选取；被中继器等设备分隔成多段的系统，

每段允许接入的分站数量宜在8、1 6、32、64、128中选取。

b)识别卡数量应不小于8 0(30个。

5．6．6最大巡检周期

系统最大巡检周期应不大于30 S。

5．6．7误码率

误码率应不大于10。

5．8．8存储时间

存储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携卡人员出／入井时刻、出／人重点区域时刻、出／人限制区域时刻、进入识别区域时刻、出／入巷

道分支时刻及方向、超员、超时、工作异常、卡号、姓名、身份证号、年龄、职务或工种、所在区队

班组、主要工作地点等记录应保存3个月以上。当主机发生故障时，丢失上述信息的时间长度

应不大于5 min；

b) 分站存储数据时间应不小于2 h。

5．6．9画面响应时间

调出整幅画面85％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2 s，其余画面应不大于5 s。

5．6．10双机切换时间

从工作主机故障到备用主机投入正常工作时间应不大于5 hi．in。

5．6．11识别卡电池寿命

不可更换电池的识别卡的电池寿命应不小于2年。可更换电池的识别卡的电池寿命应不小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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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识别卡电池工作时间

采用可充电电池的识别卡，每次充电应能保证识别卡连续工作时间不小于7 d。

5．6．1 3备用电源工作时间

在电网停电后，备用电源应能保证系统连续监控时间不小于2 h。

5．6．14远程本安供电距离

远程本安供电距离应不小于2 km。

5．7传输性能

系统的信息传输性能应符合MT／T 899的有关要求。

5．8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供电电压在产品标准规定的允许电压波动范围内，系统的位置监测、并发识别、最大传输距离、最大

监控容量、最大巡枪周期应能满足要求。

5．9工作稳定性

系统应进行工作稳定性试验，通电试验时间不小于7 d，系统的位置监测、并发识别、最大传输距离、

最大监控容量、最大巡检周期应能满足要求。

5．10防爆性能

防爆型设备应符合GB 3836．1～GB 3836．4的规定。

6试验方法

6．1环境条件

按MT／T 772 l 998中3．1的有关规定进行。

6．2电源条件

按MT／T 772一1998中3．2的有关规定进行。

6．3测试仪器和设备

6．3．1测试仪器和设备的准确度应保证所测性能对准确度的要求，其自身准确度应不大于被测参数

1／3倍的允许误差。

6．3．2测试仪器和设备的性能应符合所测性能的特点。

6．3．3测试仪器和设备应按照计量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计量，并检定或校准合格。

6．3．4测试仪器和设备的配置应不影响测量结果。

6．3．5 主要测试仪器和设备的特性要求应满足附录A的规定。

6．4受试系统的要求

6．4．1现场检验时，按实际配置的系统进行检验。

6．4．2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时，系统测试至少应具备下列设备：

a) 中心站设备一套，一般包括传输接口1台、主机(含显示器)2台、打印机、网络设备等，可根据

具体情况适当增加设备；

b)构成识别区所必需的设备；

c)分站：出厂检验时，为订货的全部分站；型式检验时应不少于3台；若具备分站电源，应包括在

其中；若有多种型式的分站或具有分站功能的设备，每种至少1台；

d) 每种本安电源最大组合负载的各种设备；

e)最大并发数量的识别卡，其地址编码在识别卡最大数量范围内任意选择；

f)构成系统的其他必要设备。

6．4．3受试系统中的设备应是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合格的产品。

6．5受试系统的连接

6．5．1 受试系统使用规定的传输介质按以下要求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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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树形系统按图1连接设备，N为参与试验的分站数(实际分站数加模拟分站数)；

b) 总线形系统按图2连接设备，N为参与试验的分站数(实际分站数加模拟分站数)

c)环形系统按图3连接设备；

d)星形系统按图4连接设备。

图中，仿真线L。模拟系统最大传输距离的传输线。仿真线I。z模拟二分之一倍的L1。

6．5．2 中心站设备的连接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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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系统运行检查

按MT／T 772 1998中第7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6．7主要功能试验

6．7．1试验系统的连接

试验系统按6．5的要求进行连接。

6．7．2监测功能试验

6．7．2．1最大并发数量的识别卡进出分站识别区，系统及分站应能正确识别卡号及进入时刻。

6．7．2．2最大并发数量的识别卡分别从前、后、左、右不同方向进出识别区，系统应能正确识别卡号、进

出方向及时刻。

6．7．2．3在6．7．2．2试验的基础上，各1／4．最大并发数量的识别卡同时从前、后、左、右不同方向进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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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区，系统应能正确识别卡号，进出方向及时刻。

6．7．3管理功能试验

6．7．3．1识别卡通过分站，系统应能正确识别、显示、打印、存储和查询等。

6．7．3．2设置超员报警、超时报警、限制区域报警，系统应能报警、显示、打印、存储和查询等。

6．7．3．3设置活动路线，系统应能报警、显示、打印、存储和查询。

6．7．3．4按部门、地域、时间、分站、人员查询，系统应能正确响应。

6．7．4存贮和查询功能试验

按MT／T 772—1998中8．7的规定进行。

6．7．5显示功能试验

按MT／T 772 1998中8．8的规定进行。

6．7．6打印功能试验

按MT／T 772 1 998中8．8的规定进行。

6．7．7人机对话功能试验

按MT／T 772—1 998中8．9的规定进行。

6．7．8自诊断功能试验

按MT／T 772 1998中8．10的规定进行。

6．7．9双机切换功能试验

按MT／T 772 1998中8．13的规定进行。

6．7．10备用电源试验

按MT／T 772 1 998中8．1 5的规定进行。

6．7．11网络通信功能试验

将系统接入网络，应能通过网络监测、报警、查询等。

6．7．12系统软件自监视功能试验

按MT／T 772—1998中8．11的规定进行。

6．7．13软件容错功能试验

按MT／T 772 1998中8．12的规定进行。

6．7．14实时多任务功能试验

按MT／T 772一1998中8．14的规定进行。

6．8主要技术指标测试

6．8．1最大位移速度测试

最大并发数量的识别卡同时通过分站识别区，测量其正确识别的最大位移速度。

6．8．2最大并发识别数量测试

以最大位移速度通过分站识别区，测量在正确识别的情况下，识别卡同时通过分站识别区的最大

数量。

6．8．3漏读率测试

最大并发数M的识别卡以最大位移速度通过分站识别区，共通过不低于104／M次共L个识别卡，

将每次漏读或误读的个数相加得N，漏读率为N／L。

上述试验次数可以在1、3、5中选择。

6．8．4系统传输距离测试

传输距离按下列方法测试：

a)分站至传输接口距离测试：按MT／T 772 1998中9．4的有关规定进行；

b)识别卡与分站之间无线传输距离测试：识别卡从识别区外接近分站，直到分站正确识别识别

卡时停止，测量识别卡距分站的距离，即为识别卡与分站间的无线传输距离。

1 0



AQ 6210—2007

6．8．5巡检周期测试

在组成测试系统的3个独立识别区域，同时通过1／3最大并发数的识别卡，并开始计时，直到主机

显示全部相关信息停止计时，所测时间即是巡检周期。

6．8．6系统误码率测试

按MT／T 772—1998中9．11的有关规定进行。

6．8．7存储时间测试

存储时问按下列方法测试：

a) 丢失有关信息的时间长度测试：按MT／T 772—1998中8．7的有关规定进行；

b)分站存储数据时间测试按下列要求进行：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断开分站与传输接121的传输

电缆，每半小时以一半最大并发数的识别卡通过分站识别区，共4次，然后恢复分站与传输接

口的传输电缆，分站应能将4次通过分站识别区的识别卡号和时间准确上传至中心站。

6．8．8画面响应时间测试

按MT／T 772—1998中9．9的有关规定进行。

6．8．9双机切换时间测试

按MT／T 772 1998中8．13的有关规定进行。

6．8．10识别卡电池寿命测试

通过公式(1)计算识别卡电池寿命T：

T—C×(T1+T2+T。)／(TI×11+T2×J2+丁3×j。) (1)

式中：

c——电池容量；

T。——识别卡接收时间；

J，——识别卡接收状态工作电流；

瓦——识别卡发送时间；

J：——识别卡发送状态工作电流；

丁3——识别卡待机时间；

j。——识别卡待机状态工作电流。

6．8．1 1 识别卡电池工作时间测试

使可充电电池处于充满状态的识别卡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开始计时；直到可充电电池低于最小放

电电压或不能保证识别卡正常工作时，停止计时。识别卡电池工作时间为上述时间的80％。

6．8．12备用电池工作时间测试

使备用电池处于充满状态的备用电源(或电源)，接模拟额定负载，切断交流电源，开始工作并计时；

直到备用电源(或电源)停止工作，停止计时。备用电池工作时间为上述时间的80％。

6．8．13远程本安供电距离测试

远程本安供电电源通过2 km仿真线与最大负载组合相连，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6．9传输性能试验

按MT／T 899的有关规定进行。

6．10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试验

按MT／T 772—1998第11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6．11工作稳定性试验

按MT／T 772—1998第10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中的测量时间间隔不得大于24 h。

6．12防爆性能试验

按GB 3836．1～GB 3836．4的有关规定进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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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检验规则

7．1检验分类

检验一般分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两类。

7．2出厂检验

7．2．1 每套系统均需进行出厂检验，合格产品应给予合格证。

7．2．2出厂检验一般由制造厂质检部门负责进行，必要时用户可提出参加。

7．2．3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中出厂检验项目的规定。

表1

检验项目 质量特征类别 试验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主要功能 A 5 5 6 7 o o

主要技术指标 A 5 6 6．8 o

传输性能 B 5．7 6．9 0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B 5 8 6．10 o

工作稳定性 B 5 9 6．11 o o

防爆性能 A 5．10 6 12 o

注：o表示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

7．2．4出厂检验的各项性能和指标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否则接不合格处理。

7．3型式检验

7．3．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定型时；

b)正式生产后，系统中设备或系统组成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系统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每3年一次；

d)停产1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7．3．2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中的型式检验项目的规定。

7．3．3按照GB 101u规定的方法，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受试系统的各组成设备。样品数量

应满足试验要求。

7．3．4型式检验的各项性能和指标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对A类项目，有项不合格则判

该批不合格；对B类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应加倍抽样检验，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为不合格。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测试仪器和设备的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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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误码率测试仪

应能发出规定范围的测试信号，能检测并显示误码率和累计误码数。测试位数应符合所测系统的

要求。

A．2示波器

示波器的3 dB带宽不得低于被测速率的10倍，且能自动或利用游标测量脉冲频率和周期。

A．3仿真线L，和lJ2

模拟传输接口至分站传输距离的仿真线L1和L2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能分别模拟传输接口至分站的最大传输距离及其二分之一；

b) 用平衡均匀电路，每公里网络应符合图A．1规定，其中R为每公里环路电阻的i／4，L为每公

里环路电感量的1／4，C为每公里分布电容量；

c) 每一段模拟网络的长度应不大于I km，且不大于所传输信号最短波长的1／100；

d)仿真线L。可根据试验需要由两个L2组成或合在一起。

￡
‘

占c

图A．1

A．4分站模拟负载

分站模拟负载的电气特性应与实际分站一致，每一分站模拟负载只能等效一台分站。系统试验中

所带试验分站的数量与分站模拟负载的数量之和应等于系统所带分站的最大容量。

A．5秒表或毫秒计

量程应覆盖所测最大时间范围，特性应符合相应系统的测试要求。


